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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6件
8月3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6件（重点案件16件），其中，来电75件，来信31件。长春市56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0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7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3件（重点案件2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2件（重点案件2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54个。其中，大气环境类51个，占33.1%；生态类31个，占20.1%；噪声类27个，占17.5%；水环境类25个，占16.2%；土壤环境类13个，占8.4%；辐射类2个，占1.3%；其他5个，占3.3%。

　　截至8月30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392件，包括重点案件6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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